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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29_646066.htm 导读：本篇主要讲述国家税收

的概念与特点、 税收管辖权（jurisdiction to tax）等内容 国际

税法 一、国家税收的概念与特点 税收问题是一国主权的重要

内容，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采取了全面的税收管辖权

（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在跨国范围内，

全面的税收管辖权的实施伴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就必然带

来在税收领域引发如下问题： 一是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产生

的直接原因是国与国之间税收管辖权的交叉重叠，根本原因

是有关国家判定所得来源地或居民身份的标准相互冲突。目

前世界各国中，以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的交叉重叠最为

常见。如一甲国居民在乙国从事经济活动并在当地取得一笔

所得，甲国依据居民管辖权有权对这笔所得征税，乙国依据

地域管辖权有权对这笔所得征税，如果甲乙两国都行使自己

的征税权，并且没有必要的税收抵免政策，就会造成重复征

税。重复征税一方面加重了纳税人负担，另一方面对纳税人

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二是税收竞争。税收竞争的目的是主要

是通过税收优惠措施来引进资本，扩大税基。随着经济全球

化，国家间的恶性税收竞争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违背了税收

的基本原则，具体表现在 三是国际逃避税。跨国法人所得使

得相关国家间税收收入的再分配关系复杂化，它们经常采用

内部贸易和转让定价等手段进行国际避税。利用避税港避税

是跨国法人避税的另一重要手段，通过在避税港注册成立法

人，跨国法人既可以把其他国家分法人利润转移到避税港法



人，又可躲避其居住国对所得的征税；通过在避税地建立控

股法人和信托法人，可以躲避对投资所得的征税。据估计，

目前国际贸易中的５０％实际是发生在跨国法人或多国法人

的子法人之间，这种由母法人统筹管理的“法人内部贸易”

和转让定价行为是国际逃避税的主要部分，这不但侵蚀了相

关国家的税收收入，还扰乱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在欧盟委员

会（２０００）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调查的1000件增

值税案件中，税收流失达１．３亿欧元，而且这只是 “冰山

一角”。 此外，国际税收领域本身也具有复杂性： A各国税

制有很大的差异：税制不同；税种不同。例如，老鼠税、风

景税、电视税； B新的经济现象的出现：电子商务、通讯技

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电子化和无国界导致以大量信息为依据的

现行税制无法适应 以上问题产生于国与国之间，问题的解决

需要国家的合作和税收协调。通过国际税收协调逐步实现各

国税制的融合和税收政策的相互配合，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税

收摩擦及税制异化引起的损失，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合理的税

收收入。但税制融合并不意味着各国税制的完全统一，事实

上这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

文化传统等不同，很难采取统一的税制 因此，国际税收领域

的目标只能是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各国都能接受

的一套税收规则来解决上述问题，并实施国民待遇原则，实

现资源在跨国范围内的高效配置。相关推荐：#0000ff>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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